
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印发《四川省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

工作评估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等文件的通知  

川 教 〔 2 0 0 9〕 4 1 号  

各高等专科学校、高等职业学院：  

        为切实贯彻落实《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

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》（教高〔 2006〕 16 号）精神，进一步加

强和完善教育行政部门对高等职业院校的宏观管理，促进高等职

业院校加强内涵建设，深化校企合作、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，

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，逐步形成以学校为核心、教

育行政部门为引导、社会参与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，促进我省高

等职业教育持续、稳定 、健康发展，根据教育部《关于印发 <高

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方案 >的通知》(教高〔 2008〕5 号 )

精神（以下简称《评估方案 》），我厅制订了《四川省高等职业

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细则》）

等文件，现印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按照教育部的总体规划、统一部署，从 2008 年开始，

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按照教育部颁布的《评估方案》，负责组织

对本区域内的高等专科学校和高等职业学院人才培养工作进行

评估，评估结果上报教育部备案。  

二、《评估方案》公布前已进行过评估的高职高专院校和“ 国

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”立项建设单位，可在 2010 年

后安排评估。其余高职高专院校均应按照《评估方案》接受省级

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评估。接受评估的院校需举办高职高专教育

满四年，并有一届毕业生。结合我省高职高专院校的实际，具体

安排如下：凡 2004 年及以前建立的高职高专院校，原则上安排

在 2009— 2010 年内接受评估； 2005 年建立的高职高专院校，原



则上安排在 2010— 2011 年内接受评估； 2006 年建立的高职高专

院校，原则上安排在 2011— 2012 年内接受评估； 2008 年及以后

建立的高职高专院校，原则上在 4 年后接受评估。  

三、对高职高专院校进行人才培养工作评估，是国家加强高

等职业教育宏观管理和指导的重要手段，各主管部门和学校要按

照“ 以评促建、以评促改 、以评促管、评 建结合，重在建设 ”的

原则，认真学习研究《评估方案》对照《评估方案》及评估指标

体系的要求，实事求是地提出加强学校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的具

体措施，切实做好评建工作。  


